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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作用 

为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筑牢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加强水系保护与利用，推动

城市韧性安全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0288-20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天津市暴雨图集》（2015 年）； 

《天津市平原地区农田排涝水文手册》（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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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年）》； 

《天津市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 

《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

见稿）；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湖蓝线划定规划》； 

《滨海新区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 

《滨海新区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年）》； 

《滨海新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7-2030 年）》（修编版）； 

其他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相关规划。 

第三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延续滨海新区水脉

特征，贯通汇排通道，守护区域安全，实现水动、水清，搭建智慧水

务系统，统筹提升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构建水城相融

的生态格局。 

第四条 规划目标 

提升防汛防涝能力。加强河道治理养护，加快相关水利设施建设，

至 2035 年，内涝防治标准达到 20-50 年一遇。保护湖泊、水库和河

道等天然调蓄空间，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现蓄排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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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系连通循环。优化水资源结构，加强水资源调度，促进水

系连通循环，改善河湖水环境、水生态质量。 

第五条 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滨海新区行政辖区内的陆域和毗邻的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西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渤龙湖科技园。规划重点

为滨海新区 46 条区管河道和 3 座区管水库，同时与市管河道、街道

（镇）及开发区河道进行汇排衔接，承上启下。 

规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其中，

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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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系现状 

第六条 水系情况 

滨海新区地处海河流域下游，境内自然河流与人工河道纵横交织，

水系较为发达。流经区内的市管河道中，一级行洪河道共 7 条，即海

河干流、永定新河、潮白新河、蓟运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和马厂

减河，各河道除具有行洪功能外，还兼有排涝或蓄水、景观等功能；

区管河道共 46 条，总长度约为 356 公里；区管水库共 3 座，总库容

约为 8457万 m3。区内涝水主要由城镇雨水管网系统收集，排入河道，

再经河口泵站排入更高一级河道或直接入海。 

第七条 存在问题 

1. 排涝标准偏低，排涝设施老化 

部分地区现状排涝设施老旧，建设标准偏低，运行效率下降，无

法满足滨海新区逐步提高的汛期排涝安全要求。 

2. 水质达标不稳定，排水建设不足 

存在部分雨污合流未改造区域和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情况，造成水

系水质达标不稳定，需进一步优化排水设施建设。 

3. 调水设施不完善，生态水量不足 

滨海新区属于典型的重度资源型缺水地区，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

缺少本地优质水资源储备，依赖外调水。水系尚未完全连通，部分河

道存在淤积、卡口等情况。  



 

 

5 

第三章 水系格局 

第八条 水系格局 

从系统性思维出发，构建“海、河、湖、塘、盐田、湿地”生命

共同体；从现状水系肌理出发，形成“五廊道一纵贯，三湖库五网络”

的水系总体格局，实现河流、湖泊水库、坑塘、盐田和湿地等各类水

域之间的水源互补、涝水调蓄、水量均衡和水质调节。 

“五廊道”为蓟运河、永定新河和潮白新河、海河和大沽排水河、

独流减河、南四河（青静黄排水渠、子牙新河、北排河和沧浪渠）。 

“一纵贯”为北水南调连通体系。 

“三湖库”为黄港一库、二库和北塘水库片区，官港湖片区，北

大港水库片区。 

“五网络”为汉沽片区、海河北片区、海河南片区、大港片区和

油田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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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排涝规划 

第九条 规划原则 

排蓄结合。在充分利用河流、湖泊水库、坑塘、盐田和湿地等存

蓄涝水的基础上，近海区域的多余涝水直接入海或由泵站强排入海；

其他区域的多余涝水经海河等入海河道排海。 

第十条 规划标准 

1. 内涝防治标准 

滨城核心区城乡建设区：50 年； 

滨城核心区以外的城乡建设区：20 年； 

生态、农田等其他区域：10 年。 

2. 涝水量计算标准 

城乡建设区采用平均排除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𝑄 = 𝑞𝑑𝐹 

𝑞𝑑 =
𝑅

86.4𝑇
 

式中：Q——设计排涝流量（m3/s）； 

qd——设计排涝模数（m3/s•km2）； 

F——排涝小区中城乡建设区的面积（km2）； 

R——设计暴雨产生的径流深（mm），依据相应重现期设

计暴雨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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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排涝历时（天），采用 24 小时暴雨 24 小时排除，

T=1 天。 

生态、农田等其他区域按机排区涝水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𝑄 = 𝑞𝑑𝐹 

式中：Q——设计排涝流量（m3/s）； 

qd——设计排涝模数（m3/s•km2）； 

F——排涝小区中控制排水面积（km2）； 

其中设计排涝模数采用《天津市平原地区农田除涝水文手册》各

分区设计机排排水模数成果，按排水面积内插计算。 

第十一条 排涝分区规划 

结合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格局，以及入海河道、大型水面的分布，

将新区划分为 11 个排涝分区和 3 个调蓄区，即付庄排干排涝分区、

蓟运河排涝分区、潮白新河排涝分区、永定新河排涝分区、海河排涝

分区、大沽排水河排涝分区、独流减河排涝分区、荒地排河排涝分区、

青静黄排水渠排涝分区、子牙新河沧浪渠排涝分区、渤海直排区、汉

沽盐田调蓄区、塘沽盐田调蓄区以及官港湖调蓄区。 

1. 付庄排干排涝分区 

付庄排干排涝分区北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南至芦堂公路、汉

南路，主要包括杨家泊镇等汉沽北部区域，面积约为 67km2，排涝流

量约为 41m³/s，涝水经内部河道调蓄、汇集后，通过付庄排干（南排

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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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蓟运河排涝分区 

蓟运河排涝分区北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南至中央大道、永定

新河，东至汉沽盐田、汉北路，西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主要包括

汉沽街道城区、茶淀街道、寨上街道、中新天津生态城合作区和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产业区等区域，面积约为 130km2，排涝流量约

为 147m³/s，涝水经内部河道调蓄、汇集后，通过蓟运河入海。 

3. 潮白新河排涝分区 

潮白新河排涝分区北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南至潮白新河、永

定新河，主要包括潮白新河东侧沿岸的北塘街道区域，面积约为

11km2，排涝流量约为 5m³/s，涝水直接排入潮白新河，最终经永定新

河入海。 

4. 永定新河排涝分区 

永定新河排涝分区北至黄港一库、二库和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

南至京津塘高速公路、津滨高速公路，东至津山铁路、永定新河，西

至东金路，主要包括北塘街道，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西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洋科技园、渤龙湖

科技园等区域，面积约为 193km2，排涝流量约为 258m³/s，涝水经红

排河、横沟、黑猪河、二库东干渠、新河东干渠、杨北排河、孟港排

河等调蓄、汇集后，通过永定新河入海。 

5. 海河排涝分区 

海河排涝分区包括北部、南部两个部分。北部区域北至京津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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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津滨高速公路、新港四号路，南至天津大道，东至津山铁路、

海滨大道，西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主要包括胡家园街道，杭州道

街道，新河街道，新村街道，新城镇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商务

区、东区等区域；南部区域北、西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南至津岐

公路、汉港公路，东至海景大道，主要包括古林街道、大港街道等区

域。总面积约为 127km2，排涝流量约为 230m³/s，涝水经中心桥引河、

黑猪河、粮油引河、新河东干渠、八米河等调蓄、汇集后，通过海河

入海。 

6. 大沽排水河排涝分区 

大沽排水河排涝分区北至天津大道，南至津晋高速公路，东至海

滨大道，西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主要包括大沽街道、新城镇和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商务区等区域，面积约为 67km2，排涝流量约

为 102m³/s，涝水经内部河道调蓄、汇集后，通过大沽排水河入海。 

7. 荒地排河排涝分区 

荒地排河排涝分区北、东至塘沽盐田，南至荒地排河，西至城排

明渠、汉港公路，主要包括古林街道、大港街道、大沽街道和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北部组团等区域，面积约为 77km2，排涝流

量约为 106m³/s，涝水经城排明渠、板桥河和经开区南港工业区北部

组团内部河道等调蓄、汇集后，通过荒地排河入海。 

8. 独流减河排涝分区 

独流减河排涝分区北、西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南至独流减河，



 

 

10 

东至津岐公路、城排明渠，主要包括中塘镇和大港街道等区域，面积

约为 63km2，排涝流量约为 81m³/s，涝水经南环河、十米河、八米河

等调蓄、汇集后，通过独流减河入海。 

9. 青静黄排水渠排涝分区 

青静黄排水渠排涝分区北至独流减河、北大港水库，南至子牙新

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新兴产业区，东至津岐公路，西至滨海

新区行政辖区界，主要包括小王庄镇、太平镇、海滨街道等区域，面

积约为 337km2，排涝流量约为 194m³/s，同时需承接上游河北省和天

津市静海区涝水，规模约为 190m³/s，总排涝流量约为 384m³/s。涝

水经团泊排水渠、兴济夹道减河等调蓄、汇集后，通过青静黄排水渠

入海。 

10. 子牙新河沧浪渠排涝分区 

子牙新河沧浪渠排涝分区北至子牙新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部新兴产业区，南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主要包括太平镇、古林街

道、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新兴产业区等区域，面积约为 114km2，

排涝流量约为 68m³/s，涝水经镇调水河（公社河）调蓄、汇集或直接

排入子牙新河、北排河和沧浪渠，最终入海。 

11. 渤海直排区 

渤海直排区主要包括寨上街道，新港街道，海滨街道部分区域，

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心渔港、旅游区北区、旅游区南区和临海新城，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和南港工业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港片区和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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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等区域，总面积约为 475km2，排涝流量约

为 851m³/s，涝水直接或由泵站强排入海，或经内部水系调蓄、汇集

后由泵站强排入海。 

12. 汉沽盐田调蓄区 

汉沽盐田调蓄区北至芦堂公路、汉南路，南至津汉快速路，其内

部涝水及周边战略预留区涝水经湿地自然渗透、自然积存后，由内部

排涝渠道及设施入海。 

13. 塘沽盐田调蓄区 

塘沽盐田调蓄区北至津晋高速公路，南至世纪大道、轻十路，东

至海滨大道，西至海景大道、港塘路，其内部涝水及周边战略预留区

涝水经湿地自然渗透、自然积存后，由内部排涝渠道及设施入海。 

14. 官港湖调蓄区 

官港湖调蓄区北至滨海新区行政辖区界，南至港塘路，面积约为

19km2，排涝流量约为 12m³/s，涝水经官港湖调蓄利用后，不再外排。 

第十二条 调蓄空间规划 

1. 水库调蓄 

充分利用区管水库的存蓄空间，汛期多余涝水优先排入水库。利

用黄港一库和黄港二库的兴利库容作为调蓄空间，最大化发挥钱圈水

库的调蓄能力。 

2. 河道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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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区管河道的存蓄能力，定期实施河道疏浚、建筑物除险

加固等工程，保障标准内涝水可控、一般性涝水可用。 

3. 城市蓄排体系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提升城市蓝绿空间比例，丰富水网格局。

综合运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实现对雨水径流的消

纳。发挥水系等天然海绵对雨水的调蓄作用，提升城市蓄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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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系连通循环规划 

第十三条 生态水源 

在保障生活、生产的前提下，最大化满足生态用水需求。形成当

地地表水、入境水和再生水等多水源保障的生态补水格局，满足水系

定期补水和适当换水需求。 

第十四条 水系连通循环格局 

形成“一纵线、两循环、三连通”的水系连通循环格局。 

“一纵线”为北水南调连通体系；“两循环”为海河北片区水系

循环体系、环港水系循环体系；“三连通”为杨家泊水系连通体系、

中塘镇水系连通体系、南四河水系连通体系。 

1. 北水南调连通体系 

连通滨海新区南北水系，将北部汛期弃之入海的洪涝水调到生态

水量不足的南部地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利用。 

北水南调连通体系一期工程以潮白新河为水源，以潮白一、二、

三站和黄港一库泵站、东兴隆泵站、新城泵站、规划清水港泵站、官

港湖南泵站等设施为动力，将水源引入官港湖；二期工程以独流减河

为水源，以十米河泵站等设施为动力，将水源引入官港湖。实现以官

港湖为中心，南北水系畅通连贯的水系连通体系。 

2. 海河北片区水系循环体系 

以黄港一库、黄港二库、永定新河和潮白新河为主要水源，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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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泵站、黄港一库、二库泵站、潮白一、二、三站、黑猪河泵站和

孟港排河泵站等设施为动力，形成横沟、中心桥北干渠、中心桥引河、

两丈河和黑猪河，以及二库东干渠、新河东干渠、抗旱河和黑猪河两

个水系循环体系。 

同时，循环水源可向南流入中心桥引河南段、黑猪河南段和粮油

引河，为以上河道补水或换水，多余的水最终通过中心桥引河泵站、

河头泵站和塘于路泵站等设施排入海河。 

3. 环港水系循环体系 

以官港湖、独流减河为水源，以板桥河、荒地排河、十米河、八

米河、西排干、南环河以及城排明渠为循环路径，以官港湖南、北泵

站和十米河泵站等设施为动力，通过启闭闸门控制水流方向，并利用

十米河泵站、城排泵站将循环水外排，实现水系循环。 

4. 杨家泊水系连通体系 

通过东方红泵站及东方红排干，将蓟运河与杨家泊水系连通。以

蓟运河为水源，利用东方红泵站取水，为杨家泊灌区农业生产提供水

源保障，并为付庄排干、北排干（东尹干渠）等杨家泊内水系提供补

水换水水源，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 

5. 中塘镇水系连通体系 

当马厂减河可用水量充足、水质条件好时，提起十米河与马厂减

河交汇处的十米河闸，引入马厂减河水源，经十米河、八米河、洪泥

河和引水渠，最终排入马厂减河及独流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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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四河水系连通体系 

以北大港水库为水源，通过渠首跃进闸和西部泵站，将水源引入

镇调水河，沿途为南四河（青静黄排水渠、子牙新河、北排河和沧浪

渠）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河口水生态系统良性修复。 

第十五条 水质保障措施 

加快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农村污水设施建设，提高污水管网

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强化工业企业排水监督考核，严惩污水偷排直

排乱排行为；加强初期雨水治理，控制面源污染；建立河道水质监测

系统，科学有效维护水生态环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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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智慧水务 

第十六条 智慧水务 

完善智慧水务系统建设，强化水务管理的智慧化、精细化、快捷

化、科学化。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时监测、

自动采集关键数据，并传输至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分析，为管理工作

提供及时、准确、有价值的信息支持和决策支持。利用远程监控系统，

促进工作效率和响应速度提升，降低灾害风险。 

  



 

 

17 

第七章 规划保障 

第十七条 规划管控要求 

本规划批复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滨海新区内各街

道（镇）、开发区内排水、排涝和取水等相关规划、建设项目应满足

本规划要求。 

第十八条 规划保证措施 

全面规划，分期实施。为保障城市安全，工程规划及建设应与城

市建设发展时序相适宜。同时，根据工程建设情况可以适时调整上下

游工程。 

科学分析，结合实际。水利设施的具体工程规模应在设计阶段根

据河槽汇流曲线等分析方法，和实际运行调度情况确定。泵站等需独

立占地的设施应进一步深化其用地规模和四至范围，对于分期建设的

工程项目，要按远期规模予以预留用地。泵站的选址位置可根据周边

建设时序、土地拆迁及开发情况等相关因素进行调整优化。改造河道

时，沿线涉及到的涵闸等附属设施应一并进行改造，满足河道调水要

求。同时，新建涵闸、过路方涵等工程规模应满足河道过流量的要求。 

重视养管，长期维护。定期对河道进行清淤、堤防检查及加固。

打通新河东干渠、粮油引河、荒地排河、黑猪河等河道沿线铁路桥、

过路方涵、涵闸等河道阻水节点，满足河道过流能力，保障排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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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划成果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规划图纸组成，规

划文本和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本规划一经审批通过便产生法律效力，本规划解释权归天

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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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表 

第二十一条 排涝分区流量一览表 

排涝分区 排涝流量（m³/s） 

付庄排干排涝分区 41 

蓟运河排涝分区 147 

潮白新河排涝分区 5 

永定新河排涝分区 258 

海河排涝分区 230 

大沽排水河排涝分区 102 

荒地排河排涝分区 106 

独流减河排涝分区 81 

青静黄排水渠排涝分区 194 

子牙新河沧浪渠排涝分区 68 

渤海直排区 851 

汉沽盐田调蓄区 / 

塘沽盐田调蓄区 / 

官港湖调蓄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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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河道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原设计流量 

（m3/s） 

规划流量 

（m3/s） 
建设内容 

1 黑猪河 30-40 40-50 扩挖 

2 中心桥北干渠 10-23.5 20-35 扩挖 

3 新河东干渠 30-47 30-60 扩挖 

4 八米河（十米河-西排干） 10 20 扩挖 

5 荒地排河 21-50 21-105 扩挖 

6 十米河 40 40-50 扩挖 

7 团泊排水渠 21 35 扩挖 

8 青静黄排水渠 36-184 190-380* 扩挖 

9 引水渠 / 30 扩挖 

10 镇调水河 2-10 20 扩挖 

11 北水南调干渠 4 / 调线 

12 板桥河-八米河连通工程 / / 新挖 

注：*：青静黄排水渠需承接上游河北省和天津市静海区涝水，且河道长度较长，因此，各河段的具体规模在设计阶段根据河槽汇流曲线等分析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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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水利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现状规模（m3/s） 规划规模（m3/s） 建设内容 

1 蓟运河河口泵站 / 300 新建 

2 大神堂泵站 / 40 新建 

3 河头泵站 12 32 扩建 

4 荒地排河排海泵站 / 105 新建 

5 荒地排河挡潮闸 45 105 扩建 

6 十米河泵站 16 50 扩建 

7 中塘泵站 4 30 扩建 

8 青静黄排海泵站 / 180* 新建 

9 团泊泵站 / 35 新建 

10 新城泵站 4.5 10 扩建 

11 清水港引水泵站 / 10 新建 

12 兴济夹道泵站 / 18.3 新建 

注：*：具体规模在设计阶段根据河槽汇流曲线等分析方法确定，初步规划为 180m3/s。 

部分泵站兼有循环连通调水功能，在后续设计建设时，应考虑适量的调水流量。 


